
 2022 年河东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工作实施意见

按照市城管委下发的《关于印发 2022 年天津市城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法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和迎庆党的二十大城市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要求，为进一步做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各项工

作，以干净、整洁、有序、靓丽的城市市容环境秩序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结合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实际，特制定如

下实施意见：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管理

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履行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职责，持续开展建成区内违法建设、街景立面、占路经营、占绿

毁绿等市容环境秩序日常执法工作，各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大队

要认真履行属地管理职责，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相关专项治理

活动，重点做好主干道路、背街里巷、居民社区，学校、医院、

菜市场周边，结合部地区、夜间经济区等区域市容环境秩序的执

法检查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坚持严格执法和服务为民

相结合，展现河东区城市管理执法队伍的优良形象。



二、工作职责

各街道办事处依据《天津市街道综合执法暂行办法》等相关

规定，按照属地管理职责承担执法主体责任。

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按照法律法规明确的城市管

理相对集中处罚权，对各街道开展的城市管理领域执法工作进行

业务指导，组织协调跨区域行政执法工作；在公用事业管理部门

的指导下，积极做好道桥供热燃气等专项执法工作；协调处理重

大、疑难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工作。

三、主要工作

（一）全面贯彻执行《天津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按照《条

例》的规定，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针对辖区内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单位的不同特点采取多种执法模式，加大执法

检查力度，严厉查处生活垃圾混堆混放、收运企业混装混运等违

法行为，切实推动生活垃圾分类；针对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

示范片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情况，做好管理和执法的有效衔

接，促进责任单位和个人履行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广泛开展政策

法规和执法工作宣传，推动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参与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推动广大市民养成生活垃圾分类的习惯。（责任部门：

各街道办事处执法大队、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二）持续贯彻落实《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将《条

例》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纳入重点工作，依据《条例》赋予的城

市管理部门的职责，持续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加强对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公园室内场所吸烟等不文明行为的

治理，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进一步加大执法处罚力度，

健全完善长效常态管理机制，全面提升文明水平。（责任部门：

各街道办事处执法大队、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三）贯彻落实《天津市物业管理条例》。配合住建、民政、

规资等部门开展城市居住社区补短板、旧楼区长效管理、绿色社

区创建等行动，重点治理河东区社区私搭乱建、非法张贴小广告、

违法饲养家禽家畜、占绿毁绿等违法行为，营造良好的社区市容

环境秩序。（责任部门：各街道办事处执法大队、区城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

（四）进一步贯彻落实《天津市养犬管理条例》。加强犬只

随意便溺问题的治理，强化宣传引导，加强巡查检查，严格依法

执法，不断提升养犬人的文明养犬习惯，消除犬只随意便溺，打

造干净整洁的城市道路及居民社区环境。（责任部门：各街道办

事处执法大队、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五）做好疫情防控执法工作。按照《城市管理系统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要求，持续开展违法饲养家禽家畜、违法占

路经营等环境秩序治理工作，加强对河东区主要道路、居民社区



和学校、医院、菜市场周边等重点地区的巡查检查，发现违法问

题及时治理。重大节日期间做好勤务值班和应急处置安排，保障

城市管理疫情防控执法工作平稳有序。（责任部门：各街道办事

处执法大队、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六）做好非法占路经营治理工作。开展违法占路经营专项

治理，依法严格查处机动车售货、流动摊贩等影响道路通行的违

法行为。配合有关部门支持商业步行街、示范街区等场所露天开

放经营，对示范街区以外区域，主干道路、人行道、公园周边等

重点区域加大治理力度，助力天津经济发展。同时结合平安天津、

扫黄打非等专项治理活动，在治理占路经营工作过程中发现烟花

爆竹、卫星电视等情况及时向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报告，配合做好

相关工作。（责任部门：各街道办事处执法大队、区城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

（七）做好违法建设治理工作。

1．全面贯彻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文件精神，按照河东

区既有和在建建筑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排查整治工作方案

部署，全面加强违法建设排查和整治工作，加大违法建设摸底排

查力度，及时录入全市“两违”整治工作软件系统台账，实施销

账式管理，严格落实整治措施，确保如期完成治理任务。



2．贯彻落实《天津市铁路安全管理规定》，按照交通运输

和渔业船舶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要求，针对铁路沿线未取得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的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治理，配合交通运输、铁路、

轨道等部门开展整治工作。

3．配合做好“密室逃脱、剧本杀、沉浸式演出”类新业态

的整治工作，及时查处上述新业态存在的私自扩建或违法建设行

为，消除“密室逃脱”类场所的风险隐患。

4．对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转来的辖区内影响油气长输管道安

全的未经规划许可的违法建设进行治理，巩固提升油气长输管道

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攻坚成果。

（责任部门：各街道办事处执法大队、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

（八）做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按照区委、区政府对污染

防治攻坚战工作的指示要求，持续巩固环保督察整改成果，坚持

问题导向，依据《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天津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等法律法规赋予的部门职责，把治理职责内特定三类

场所餐饮项目油烟扰民、露天烧烤、露天焚烧秸秆垃圾、运输撒

漏、车轮带泥、占路经营散煤等污染防治突出问题作为主攻方向，

把严格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作为关键环节，严格执法监管，



全面落实专项攻坚行动。（责任部门：各街道办事处执法大队、

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九）做好占绿毁绿治理工作。按照《天津市绿化条例》《天

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法规文件规定，加大对占压绿地，毁

绿圈占、违法伐树、毁绿种菜等违法行为的治理力度，强化日常

执法巡查，对发现的各类占绿毁绿问题，依法严格查处。（责任

部门：各街道办事处执法大队、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十）做好街景立面秩序治理工作。对街景立面秩序实施全

面巡查和治理，把非法设置的牌匾、单立柱指示牌、过街天桥广

告、楼体广告、布标、气球条幅、气拱门、灯箱及乱贴乱画等行

为作为专项治理的主要内容，及时清除沿街底商外檐违规悬挂，

吊挂、堆放的杂物和危险物品，净化立面环境。（责任部门：各

街道办事处执法大队、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十一）做好河湖周边环境治理工作。按照区河长办的部署

要求，开展城市建成区内河道管理范围以外违法建设等市容环境

秩序治理工作，积极配合水务、生态环境、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

执法行动，深入推进“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责任部门：各

街道办事处执法大队、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十二）做好共享单车治理工作。按照《天津市道路交通安

全若干规定》《天津市道路交通安全责任制》《天津市关于鼓励



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法规规定，依法查处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经营企业未履行车辆停放管理责任等违法行

为，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车辆停放秩序。（责任部门：

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十三）做好道桥供热燃气等专项执法工作。区城管委在公

用事业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强化专项领域技能培训，加强对道桥、

供热、燃气等领域的巡查检查执法工作力度，协同做好专项整治

工作。（责任部门：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十四）做好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贯彻区委、区政府关于加

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指示精神，重点加强校园周边占路经营食品摊

贩的治理，加强与市场监管、教育、公安等部门的联动，切实解

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食品安全问题。（责任部门：

各街道办事处执法大队、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十五）做好药品安全工作。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药品安全的决策部署，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药品安全的工作要

求，加强治理随意张贴广告和非法占路摆卖药品违法行为，协同

做好药品安全相关工作。（责任部门：各街道办事处执法大队、

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十六）做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按照《天津市加强野生动

物管理若干规定》《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止食



用野生动物的决定》等法规，配合有关部门开展“2022 清风行

动”，全面加强非法占用道路和公共场所销售野生动物及制品的

治理工作，对于巡查发现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违法问题线索及

时向规划和自然资源、农业农村部门反馈报告。（责任部门：各

街道办事处执法大队、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十七）做好流浪乞讨救助工作。按照我市流浪乞讨救助工

作联席会议、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和反对拐卖人口行动工

作联席会议的部署安排，充分利用日常执法巡查和数字化平台等

多渠道发现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及时向民

政、公安等部门反馈，积极配合开展救助行动。（责任部门：各

街道办事处执法大队、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十八）配合做好其他工作。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两会”、

中高考、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等重大活动保障工作，以及保健

品市场整治、扫黑除恶、扫黄打非、民族宗教、殡葬设施处置、

群众投诉问题办理等方面工作。（责任部门：各街道办事处执法

大队、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四、工作要求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河东区城管委及各街道办事处要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

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的指示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结合工作实际，精心组织，统筹谋划城市管理执法各项

工作，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执法工作水平

二是严密组织落实。按照全市城市管理年度工作要点，持续

加大执法力度，河东区城市管理执法支队要加强区域内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组织指导、协调推动和业务培训，属地街道

综合执法大队担起主体责任，切实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不

断提升市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是严格规范执法。河东区城市管理执法支队及各街道办事

处执法大队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采取全方位全覆盖式检查，及

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持依法履

行职责，进一步改进执法方式方法，全面提高执法水平和执法效

能。

四是规范数据报送。各街道办事处执法大队要高度重视执法

业务统计工作，指定专人负责，按照《关于做好 2022 年天津市

城市管理重点工作行政执法数据统计表填报工作的通知》要求，

做好各项执法工作的统计、汇总和上报。

河东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2022 年 2月 1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